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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自发布实施以

来在我国的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规范国家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程序、方法验证，确定方法检出限等特性指标的技

术方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也发现 HJ168-2010 存在未对方法的比对做

出规定，某些技术要求不尽明确具体，对生物类监测分析方法适用性不足等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制修订，适应最新的环境管理需求，2019

年，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以标准项目“绿色通道”形式启动 HJ 168-2010 的

修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组织承担具体修订任务。 

2. 工作过程 

2017 年~2018 年，标准编制组结合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标准技术管理工作中遇

到的具体问题和管理需求，研究提出了 HJ 168-2010 在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标准技

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形成《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适用性评估报

告》，提出了标准修订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8 月，标准编制组在前期工作及资料文献查阅的基础

上，就海洋、水利等部门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要求，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的分类，检出限等特性指标的确定技术方法，方法比对，生物类以及以便携式仪

器为基础建立监测方法标准制修订的适用性进行多次专题研讨，并在广泛征求全

国主要环境监测机构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基础上，形成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草案及

编制说明。 

2019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主持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审查会，

会议通过审查。 

3. 我国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体系现状 

1973 年，我国首项环境保护标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GB J4-1973）

的发布是我国环保事业起步的重要标志。从 1980 年起，为了统一全国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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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开展了大量工作。1980 年 5 月，原国务院环

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环境监测标准分析方法（试行）》一书，以

“（80）国环办字第 77 号”的形式发布。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逐步形成环

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监测仪器技术要求、环境标准样

品 4 小类环境监测类标准体系，覆盖了手工及自动监测采样、实验室分析、监测

仪器基本要求以及量值溯源等质控要求的环境监测基础性工作的各个领域。 

2017 年发布实施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环科技〔2017〕

49 号）规定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测类标准制修订任务约 400 项，环境监测

类标准仍将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同时，原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第 1 号）等，进一步规范了国家环

境监测类标准的制修订程序。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累计发布国家环境监测类

标准 1271 项（占环境标准总数的 59%），现行有效的环境监测类标准 1141 项，

其中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522 项。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是实施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生态环境管

理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目前，我国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全面涵盖了水、气、

土壤与沉积物、固废、生物、噪声与振动、核与辐射等环境要素，可测定的化合

物包括常规污染物、重金属，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有毒有害

污染物，共计 400 余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与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及固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中控制的污染物项目基本已实现全覆盖（部分正在制修订中），可见，我国现行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体系已基本满足生态环境监测及管理的需要。 

 

 

图 1  历年发布的环境保护标准与环境监测类标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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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环境介质的环境监测类标准数量 

4.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4.1 适应生态环境监测职能的调整，需进一步统一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

订技术要求 

按照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原环保、国

土、水利、农业、海洋、发改委、南水北调办等 7 部门的相关环保职责，各部门

分别制定了部分有关环境监测的方法标准，有必要进行清理整合，统一标准制修

订的技术要求。 

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海洋监测化学分析方法标准编写导则》（HY/T 

258-2018），规定了海洋监测化学分析方法标准的结构、编写要求、方法验证、

验证报告的编写要求。 

水利部监测类标准按照《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化学分析方法》（GB/T 

20001.4）的规则起草，此外水利部发布了《水利标准编写规定》（SL 1—2014），

主要规定水利技术标准编写总则、前引部分、正文部分、补充部分的主要内容，

层次结构、编写细则和条文说明等内容。编写细则主要规定了编排格式、图、表、

公式、数值、计量单位与符号、注、标点符号等格式，附录中给出了水利标准的

封面样式、条文说明样式、结构层次及编号实例、条文编排示例、标准字号和字

体等内容。 

农业部针对不同类别的标准制定不同的工作指南。例如，《农药残留检测方

法国家标准编制指南》（农业部公告 2386 号）、《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分检测定

性 PCR 方法制定指南》（农业部 2259 号公告-4-2015）、《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成

分检测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制定指南》（农业部 2259 号公告-5-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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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见，各部门在制订监测标准时遵循的术语、定义、方法等均有一定差

异，有必要统一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制修订技术方法以满足生态环境监测的

需要。 

4.2 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实施及监督执法对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适用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配套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中污染物指标的监测需求为目标，现有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实现了污染物监测指标的全覆盖，基本可满足现阶段环保标准的监

测需求。随着标准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两高”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及污染物全

面达标的推进，“超标即违法”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准确

性和公允性受到空前关注。 

《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1-2018）和《国家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2-2018）要求，样品测定引用的监测分析

方法标准须通过论证确定，应全面收集每种污染物的分析方法标准，分析每种方

法标准的原理及特点，逐项评估论证其适用性。评估重点包括：排放源废气、废

水相关污染物是否明显干扰测定结果，目标污染物是否与排放标准中的污染物项

目一致，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等技术参数是否能够满足排放限值要求、环境监

测部门是否具备实施能力等；需要进行实验验证的，可参考 HJ 168 的要求进行

验证；根据对每项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论证结果，列出适用的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名录。 

随着达标判定及环境诉讼问题的凸显，亟需加强基于不同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的结果比对，针对各类污染物，明确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

排放标准中控制项目的配套性，明确针对同一种目标化合物不同监测分析方法测

定的差异等，从而使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制订和实施更具科学性和适用性。 

4.3 环境监测类标准分类和构成日益丰富，现行标准对各类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制修订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自 HJ 168-2010 发布实施以来，环境监测标准数量迅速增长，体系日益丰富

完善，原标准技术内容不足以覆盖所有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类型，对各类监测分

析方法标准制修订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在环境应急、监督执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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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亟待建立一些适用于现场快速筛查，以及基于便携式仪器的环境监测分

析方法标准，以适应不同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然而，为适应现场快速筛查监测

的需要，方法往往具有定性半定量的属性，精密度、正确度等特性指标不能完全

体现，在此类方法标准的制修订过程中需要对方法标准的特性指标要求给予一定

灵活性。另一方面，目前环境监测已由水、气、土、固废等传统环境要素进一步

拓展到生物类（微生物监测、生物毒性测试等）等监测，而微生物监测、生物毒

性测试等具有其特定的数据统计分布规律，主要适用于实验室化学分析方法标准

制修订的 HJ 168-2010 对方法检出限、精密度、正确度、方法验证等的规定不完

全适用于生物类监测方法标准的制修订，因此有必要对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分类进

行研究，提出分类指导的原则。 

4.4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和要求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 

HJ 168-2010 的技术内容尚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例如，HJ 168-2010 对监

测数据的处理方面未进行统一规定，检出限、精密度、正确度数据的有效位数、

数值修约等存在争议，有必要对此进行统一规范；在方法特性指标确定和方法验

证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试验样品、浓度水平等的选择要求；方法的质控措施

等需要明确通过实验室内及实验室间的验证数据确定；此外，还需进一步就方法

的条件试验所需开展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 

5. 标准修订原则 

为使修订后的标准进一步为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编制组提供切实有效的技术

指导，满足当前环境标准工作的需要，修订工作遵循以下 4 条原则： 

1) 适应生态环境管理新形势，满足“统一制度规范”的工作职能需求； 

2) 进一步促进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的衔

接配套； 

3) 完善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技术路线和要求，提高方法标准的科学性、适

用性； 

4) 标准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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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6.1 调整部分术语定义 

1) 增加“正确度”术语，调整“准确度”术语定义。根据 ISO 5725 系列标

准及与其等效的国内标准《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GB/T6379-2004），以及《合格评定  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GB/T 

27417-2017）等相关国内标准，目前均使用“正确度”概念表示测定值与一个参

考量值的一致程度，而“准确度”表示被测量的测得的量值与其真值间的一致程

度，测量结果的准确度由正确度和精密度两个指标进行表征。 

2) 增加“定量方法”、“定性方法”2 个术语，其定义主要参考《合格评定  化

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GB/T 27417-2017）确定。 

3) 增加“统一样品”的术语，在 HJ 168-2010 中“统一样品”仅指由标准

编制单位统一准备分发的实验样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于大气样品以及部分

实际样品等难以做到统一准备分发，因此，本次修订将“各验证实验室按照统一

要求配制的样品”也定义为“统一样品”。 

6.2 调整标准结构框架 

本次修订对标准结构框架进行了调整： 

1) 删除了现行标准第 4 节“制修订工作程序”。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制

修订需要经历开题论证、方法条件试验研究、方法验证、征求意见稿编制、送审

稿编制、报批稿编制等流程，现行标准实施的近 10 年中，上述流程要求已经得

到较大程度的规范。同时，2017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

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 号），其中对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的制修订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完善。 

2) 增加了“环境监测分析方法分类”、“标准制修订技术路线”2 个章节。 

3) 增加了 1 个附录，即“附录 B（资料性附录）方法比对：测定结果显著

性差异检验”。 

4) 将“方法验证”章节的内容提前至“标准制修订技术路线”章节之后（见

下表），使新修订的标准第 6 章、第 7 章主要明确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第 8 章和第 9 章主要明确标准文本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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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修订前后结构框架对比 

现行标准 新修订标准 

1.适用范围 1.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3.术语和定义 

4.工作程序 4.基本要求 

5.基本要求 5.环境监测分析方法分类 

6.标准的结构要素 6.标准制修订技术路线 

7.主要技术内容 7.方法验证 

8.方法验证 8.标准的结构要素 

附录 A  方法特性指标确定方法 9.主要技术内容 

附录 B  开题论证报告的内容要求 附录 A  方法特性指标确定方法 

附录 C  标准编制说明的内容要求 附录 B  方法比对：测定结果显著性差异检验 

附录 D  方法验证报告的内容要求 附录 C  开题论证报告的内容要求 

 
附录 D  标准编制说明的内容要求 

 
附录 E  方法验证报告的内容要求 

6.3 明确环境监测分析方法的分类 

随着环境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各类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需求也

日益增多。例如，现场监督执法过程中需要更多快速、便捷的方法；环境应急过

程中侧重于快速、筛查类的方法；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中对生物毒性测试类的方法

也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但上述各类方法的分类主要基于环境管理工作，未按方法

本身的属性来进行分类。 

对方法进行分类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各类方法建立过程中需确认的特性指标。

欧盟非强制执行法案《分析方法的实施和结果表达》（2002-657-EC）中将分析方

法分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同时两大类方法中又区分了确认方法（confirmatory 

methods）和筛选方法（screening methods），并给出了四类方法的特性指标要求

（表 2）。《合格评定  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GB/T 27417-2017）则主

要参考了上述欧盟非强制执行方案，提出了基本与其一致的方法特性指标要求。 

表 2 分析方法分类及确认参数的选择 

待评估性能参数 
定量方法 定性方法 

确证方法 筛选方法 确证方法 筛选方法 

检出限 + + + + 

定量限 + — + — 

正确度 + — — — 

精密度（重复性和再现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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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 + + + + 

稳健度 + + + + 

注：+：表示正常情况下需要确认的性能参数； 

—：表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确认的性能参数。 

本次修订将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分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两类，主要基于

如下考虑：1）对于大部分已发布及正在制修订的以实验室化学分析为主的方法

属于定量方法。2）对于适用于环境应急及现场快速监测的方法，其与传统实验

室化学分析方法的不同在于其准确定量可能受到限制，造成检出限较高，精密度

和正确度等指标范围较宽等，但方法标准的研究过程均按定量方法的要求开展相

关工作，即也要求提出方法检出限、精密度、正确度等指标。3）对于以便携式

仪器为基础建立的方法，与第 2）类类似，可能准确定量受到限制，但方法研究

过程也按定量方法的要求开展工作。4）对于完全定性筛查类的方法属于定性方

法。5）目前正在制修订的标准项目中包括部分生物毒性测试的方法，由于其方

法的建立显著区别于化学分析方法，有其特定的指标要求等，为此生物毒性测试

方法的特性指标参照定性方法确定。可见，将方法标准分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

两类，可以覆盖我国现行及正在制修订的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各种类型。 

在具体的特性指标确定中，我国现行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及正在制修订的

标准项目大部分为定量方法，即要求对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精密度、正确度

等指标进行确认。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定性半定量的方法，以及部分没有目标化

合物标准样品的方法，其正确度指标较难进行确认；部分筛查类定性方法各项特

性指标的确认都受到限制。为适应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制修订需求，本次修

订参考上述有关资料文献，分别提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需确定的特性指标要求

（表 3）。需要注意的是，生物毒性测试方法的特性指标参照定性方法确定，可

根据具体方法增加“敏感性”、“有效性”等其他指标。 

表 3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分类 

方法特性指标 定量方法 定性方法
b
 

检出限
a
 √ △ 

测定下限 √ — 

测定范围（或测定上限） △ — 

准

确

度 

精密度 √ △ 

正确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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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度 △ — 

注：√表示正常情况下需要确认的特性指标；—表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确认的特性指标；

△表示必要时可确认的特性指标。 
a
 检出限的实际意义根据具体方法确定。 

b
 生物毒性测试方法的特性指标参照定性方法确定，可根据具体方法增加其他指标。 

6.4 提出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路线 

本次修订增加了“标准制修订技术路线”（图 3），细化了在标准制修订各个

环节需要开展的具体工作和要求。在技术路线中增加了“方法比对”环节，并强

调了质控措施的验证。 

 

图 3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路线图 

国内外文献资料

调研 

国外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ISO\EU\EPA\JISK\ 

ASTM 等） 

确定目标化合物和分析方法 

国内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GB\HJ\SL\HY\NY\ 

DZ\CJ 等） 

样品采集与保存

条件研究 

分析测试条

件研究 

质量保证与质量

控制要求验证 

检出限 准确度（精密度、正确度） 

环境质量标准监

测需求分析 
 

国际公约履约

监测需求分析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路线调研 

 

方法特性指标确认 

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监测需求分析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需求调研 

 

其他环境管理

监测需求分析 

样品前处理

条件研究 

干扰试验研

究 

方法验证 

检出限

验证 

精密度

验证 

正确度

验证 

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编制 

测定下限 测定范围 

方法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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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规定了方法比对的内容和要求 

为满足新方法标准在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中应用需求，同时

进一步明确新方法与原有方法的测定差异，本次修订增加了方法比对的内容和要

求。参考《化学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比对试验》（RB/T 208-2016）、《海洋监测

化学分析方法标准编写导则》（HY/T 258-2018）、《水质  比较两个微生物定量方

法相对回收率要求》（ISO 17994-2014）等文件资料，提出方法比对要求如下： 

1) 新方法标准：已有现行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应就新方法标准与现

行标准进行比对。具有多个现行标准的，综合考虑以下原则选择 1 个标准作为比

对方法标准：a）公认的经典方法标准；b）相关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控

制）标准已引用的方法标准；c）同类型方法标准；d）正确度高、干扰少、选择

性强的方法标准。 

2) 修订标准：除按 1)的要求进行方法比对外，还应与原标准进行比对。 

3) 应对适用范围内的每类环境介质各至少采集 1 种实际样品开展方法比

对。适用于污染源监测的方法应至少采集 2 种不同污染源的实际样品开展方法比

对。 

4) 对每类实际样品采集至少 7 个浓度水平接近的样品，分别采用新方法与

比对方法标准进行测定，获得至少 7 组配对测定数据。当无法获得足够实际样品

量时，可采用实际样品基体加标的方式获得至少 7 组配对测定数据。采用配对样

本 t 检验等统计检验方法判定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也可根据

具体情况采用其他适用的统计检验方法。 

6.6 完善了各类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精密度、正确度等的确定方法 

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本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各类方法标准的检出限、测定

下限、测定范围、精密度和正确度等相关内容，主要完善的内容有： 

1) 增加了微生物计数法、定性方法检出限的确定方法，同时为其他特殊方

法的检出限确定给予一定灵活性。其中，微生物计数法的检出限确定方法参照《水

质  微生物定量方法特性指标建立的要求》（Water quality-Requirements for 

establishing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ative microbiological methods, ISO 

13843-2017），采用基于泊松概率分布的统计方法建立。目前，正在制订的《水

质  浮游植物的测定  显微镜计数法》（征求意见稿）采用了这一方法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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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定性方法检出限主要参考《合格评定  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

（GB/T 27417-2017）中提出的定性方法检出限确定方法。除列出的特殊方法的

检出限确定方法之外，本次修订还提出“其他物理分析方法、生物毒性测试方法

等，方法检出限的确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2) 对测定下限的规定增加了“微生物计数法测定下限与检出限一致”；“其

他物理分析方法、生物毒性测试方法等测定下限的确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2 条

规定。 

3) 增加了对“测定上限”的规定，即“有条件时，结合方法校准曲线的上

限、适宜的稀释倍数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吸附富集容量等因素，提出方法测定上

限。” 

4) 完善了对精密度和正确度的规定，对于测定数据呈偏态分布的方法（如

微生物测定方法等），测定结果需经对数转换后再计算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和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以及相对误差等，同时不再要求计算重复性限和再现性

限，取而代之计算 95%置信区间。 

5) 增加了检出限、精密度、正确度数据有效数位的规定，进一步规范标准

中的数据表达。 

6.7 完善了方法研究和验证要求 

根据现行标准实施中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和建议，本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方法

研究和验证要求，主要包括： 

1) 方法条件试验研究中，强调要研究提出对样品采集的特殊要求；要开展

必要的穿透试验和稀释试验，提出适宜的采样量、稀释倍数等；提出了建立校准

曲线的要求，包括浓度分布、线性相关系数等；新增了研究过程中对各阶段数据

结果进行近似计算的规则。 

2) 方法验证工作中，强调验证实验室的选择应兼顾地理区域（或各典型环

境条件）和实验室水平等因素；新增提出了以各类便携式、集成式仪器为基础建

立的方法标准，验证仪器类型的覆盖要求；对验证样品的均匀性提出原则性要求；

明确了精密度验证中高、中、低浓度的具体含义要求，以及进行加标回收正确度

验证中的加标浓度要求；新增了验证中对质控指标的数据验证要求。此外，本次

修订不再要求必须使用统一样品，对于确无法实现开展统一样品验证的情况，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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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实验室可以自行准备验证样品，最后数据汇总时给出相关特性指标的数值范

围。 

3) 标准文本编制工作中，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中应说明方法的类型和适用的

工作；明确标准中要说明防止样品穿透和稀释的操作要求；校准及结果表达的有

效位数等要求。 


